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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

资金及利息购买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核查

意见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瑞尔”、“上市公司”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2014 年 12 月修订）》、《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对世纪瑞尔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的《关于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购买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 世纪瑞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世纪瑞尔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25号文核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00万股，发行价格每股32.99元，募集资金总

额115,465.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5,228.85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0,236.15万元，其中超募资金84,652.15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了“（2010）京会兴验字第2-5号”《验

资报告》。 

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及利息余额为44,842.04万元，其中超募

资金为26,552.15万元（不含利息）。 

二、 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16年9月30日，世纪瑞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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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

额 

实际投入占

比 
结余资金 

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项目 8,230.00 6,722.07 81.68% 1,507.93 

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项目 7,622.00 5,114.84 67.11% 2,507.16 

铁路综合监控系统平台项目 4,540.00 3,454.46 76.09% 1,085.54 

销售与客户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2,690.00 2,078.56 77.27% 611.4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502.00 1,639.43 65.52% 862.57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584.00 19,009.36 74.30% 6,574.64 

收购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 
9,900.00 9,900.00  - 

补充流动资金 48,000.00 48,000.00  - 

购买办公用房 4,035.96 200.00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61,935.96 58,100.00 - - 

合  计 87,519.96 77,109.36 - - 

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及利息余额为44,842.04万元，其中结余

募集资金（不含利息）6,574.64万元、超募资金（不含利息）26,552.15万元。本

次公司拟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及结余募集资金利息（以下简称“结余募集资金及利

息”）和部分超募资金（超募资金及利息）收购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易维迅”）66.50%的股权。 

三、 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84,652.15万元。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累计实际使用

超募资金58,100万元，剩余超募资金26,552.15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2011年6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使用超募资

金9,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2011年12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使用超

募资金7,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2014年7月8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16,000万元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4、2014年11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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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超募资金收购苏州易维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经全体董事

表决，一致同意使用超募资金9,900万元收购苏州易维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30%

股权。 

5、2015年9月10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16,000万元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6、2016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4,035.96万元购买北

京市海淀区信息路22号上地科技综合楼（东区）12层房屋并进行装修。公司于2016

年9月23日向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定金款200万元。 

四、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和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购易维迅部分股权的具

体情况 

（一）方案概况 

2016年10月21日，世纪瑞尔与易程（苏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

程软件”）、苏州崇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尚投资”）、苏州景鸿联创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鸿联创”）（以下合称“交易对方”或“业绩承诺方”）

签订了《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易程（苏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崇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景鸿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易维迅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之部分股权购买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购买协议》”），公司拟使

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31,872.50万元用于收购由易程软

件、崇尚投资以及景鸿联创合计持有的易维迅66.5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收购完成后，世纪瑞尔将持有易维迅96.50%的股权。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16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易维迅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6]第040035号”《北

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

目评估报告》，截至该评估基准日，易维迅100%股权的评估值为48,722.99万元，

对应66.5%股权的权益评估价值为32,400.79万元，交易各方最终确认本次股权收

购价格为31,872.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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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系易程软件、崇尚投资以及景鸿联创，上述交易对方在易维迅的出

资额、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易程（苏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95.00 36.50% 

2 苏州崇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 20.00% 

3 苏州景鸿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10.00% 

合  计 1,995.00 66.50% 

1、易程软件 

公司名称 易程（苏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5629634666 

住所 苏州高新区青城山路 350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吉生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 2010 年 10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从事计算机或相关设备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软件产品开发；系统

集成与维护；集成电路设计；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它

产业投资管理与咨询；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崇尚投资 

公司名称 苏州崇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302296265P 

住所 苏州高新区青城山路 350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吉生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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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日期 2014 年 6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对外投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咨询与运

行维护、技术推广、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景鸿联创 

公司名称 苏州景鸿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699305122A 

住所 苏州高新区青城山路 350 号 

法定代表人 戴伟 

注册资本 1,734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设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发、生产、销

售：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通迅设备（不

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集成电路设计；高新技术

产业及其他产业投资管理与咨询。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505313781880M 

注册地址 苏州高新区青城山路 350 号 

办公地址 苏州高新区青城山路 350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吉生 

注册资本金 人民币 3000 万元 

实收资本金 人民币 3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经

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研发、销售：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相关外部设备、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地

面接收设备）；机电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系统集成；能源与环保工程设计、安装与维护；投资管理与咨询；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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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2 日 

通讯地址 苏州高新区青城山路 350 号 

邮政编码 215153 

2、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易维迅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1 易程软件 1,095.00 货币 36.50 

2 崇尚投资 600.00 货币 20.00 

3 景鸿联创 300.00 货币 10.00 

4 苏州科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5.00 货币 3.50 

5 世纪瑞尔 900.00 货币 30.00 

合  计 3,000.00  100.00 

3、主营业务 

易维迅是中国领先的铁路客服系统运维服务提供商；秉承着“高效、安全、

节能”的企业精神，致力于信息系统运维服务的产业化。易维迅主营业务主要分

为三大类：1、综合运维服务 2、硬件销售 3、软件产品开发与销售，其具体介绍

如下： 

综合运维服务 

主要指为保障客户信息化系统的稳定、安全、高效运行

而进行的运营支撑保障和专业定制化服务、包括信息化

系统在线监测、日常巡检、日常维修、重大事件保障、

备品备件更换、网络系统优化、主机及存储系统调优、

机房搬迁、桌面运维、其他硬件运维、基础软件、支撑

软件及其他软件的运维。 

硬件销售 

主要指为客户提供信息化系统运营保障服务的同时，根

据项目或客户需要，承接与项目相关的信息系统方面的

硬件销售及备品备件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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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与销售业务 

主要指根据行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基于通用的产品模

块和公司独有的核心技术、有针对性地开发专供该客户

使用的定制化软件产品、并为客户提供系统实施、技术

咨询、系统深化应用、产品优化提升等专业化服务。 

3、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易维迅 2014 年、2015 年

以及 2016 年 1-3 月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171.98 15,293.49 13,789.65 

负债总额 5,140.94 7,707.41 7,491.70  

股东权益 7,031.04 7,586.07 6,297.96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01.72 13,634.25  9,517.96  

营业成本 177.61 6,455.35 4,159.19  

营业利润 -580.22 3,978.84 4,397.28  

利润总额 -550.24 4,261.04 4,397.28  

净利润 -555.03 4,256.28 3,297.96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世纪瑞尔与易维迅在运维技术、运维团队、客户及市场资

源方面预计将形成较好的协同效应。本次交易可以帮助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市场拓展合

作，提升技术水平，增强上市公司品牌影响力，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为上

市公司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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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本次交易后的有效整合，世纪瑞尔将迅速切入铁路客服运维领域，增强

上市公司在铁路及交通信息化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影响力，提升上市公司经

营规模和盈利能力。 

五、 本次超募资金和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的使用计划的合理性、必要性 

本次公司拟以现金 31,872.50 万元人民币收购易维迅 66.50%的股权。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

（2014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使用结余募集资

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支付上述股权收购款项。本次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

息的使用系为增强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

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本次交易的成功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

使用计划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事项履行的程序 

2016 年 10 月 2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购买苏州易维迅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七、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购买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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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

（2014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购买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3、公司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购买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世纪瑞尔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购买苏

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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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购买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留军  郭宇辉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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